
拍 卖 服 务 协 议

委托人（简称甲方）：温州市政务服务管理中心
拍卖服务机构（简称乙方）：   
甲方依据《产权（资产）交易拍卖服务机构公开选取办法(试行)》（以下简称《选取办法》）和选定结果，委托乙方为其组织的交易项目提供拍卖服务，实施拍卖活动。为规范操作，明确双方职责和权利义务，特签订本协议。
第1条 拍卖标的及保留价
鹿城区县后巷高华公寓1幢302室转让，建筑面积102.06平方米，保留价119.43万元
第二条  服务内容：  网络交易    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三条 代理期限、拍卖时间及拍卖地点
1、代理期限：2024年6月7日至本项目标的全部完成（3轮服务内）
2、公告时间、拍卖时间和拍卖地点
 依甲方要求及拍卖公告规定的时间和地点    
第四条 佣金与费用
1、佣金：本次拍卖服务佣金，根据乙方报价表支付。
2、费用：刊登报纸的公告费和公证费由甲方承担 ，其他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第五条 双方的权利义务
1、甲方对交易项目及相关文件资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负责，对拍卖标的已知的瑕疵，应如实告知乙方；乙方对项目或标的有疑义，有权要求甲方做出解释，并查看相关文件。
2、有关交易项目及拍卖标的权属、瑕疵的争议由甲乙双方负责解释，因拍卖服务引起的争议，由乙方提出解决办法，经甲方同意后，由乙方负责解决。
3、甲方对项目交易的全过程负责，具体负责发布交易公告，收取退付保证金，与转让方协调拍卖标的、拍卖价款的交割程序。
4、乙方应严格按照《拍卖法》及相关的法律规范，根据《选取办法》所规定的相应服务内容之要求，负责拍卖服务具体实施操作，做好各项服务工作。
5、乙方应在拍卖会结束后的3小时内，向甲方提供《拍卖成交汇总表》，《拍卖成交确认书》《拍卖会现场记录》等。其他拍卖资料应在拍卖会结束2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供。乙方对上述资料的准确性、完整性负责，如因乙方资料的错误造成相关方利益损失的，乙方应负赔偿责任。
6、甲方应在拍卖会结束后的15个工作日内，按本协议第四条第一款的约定，向乙方一次性支付佣金，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。
第六条 协议的终止和禁入情形
如果乙方具有以下情形的，甲方可以单方面终止协议，并视情节轻重，禁止乙方在一定时限内参与甲方组织的拍卖服务机构选取，禁止期限为6—24个月。
1、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入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；
2、乙方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已执行完毕的除外；
3、乙方或其法定代表人有贪污、贿赂、侵占财产、挪用财产等犯罪记录，被判处刑罚的；
4、提供虚假、失效的报名材料，骗取中选资格的；
5、中选后不按规定签署《服务协议》，不提供相应拍卖服务的；
6、因自身差错或服务态度造成投诉给中心造成不利影响，或引起诉讼的；
7、不接受中心指派任务的。
第七条 违约责任及其他事项
1、乙方违法违规操作的，造成的一切责任由乙方负责，必要时甲方可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。
2、本协议生效后，不得违约。如违约，按约定处罚。拍卖的中止与终止，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。
3、其他未尽事宜或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争议协商不成，可提请诉讼。
第八条  协议生效
本协议于2024年6月7日签订，一式肆份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甲  方（盖章）：温州市政务服务管理中心
 
负责人（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乙  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负责人（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